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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0年中秋国庆期间学生
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学院：
为加强2020年中秋国庆期间学生教育管理，维护校园安全与稳定，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放假前要做好学生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由于放假时间短，提倡学生尽量不外出，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提醒学生注意人身、财物、交通、社交等安全，不酗酒赌博，不参与邪教及封建迷信活动，谨防意外伤害。
二、国庆节放假一天，周日公休一天。明确告知学生放假时间，中秋国庆于10月1日和4日放假， 10月2日-3日、10月5日-8日正常上课。假期离开武汉市的学生信息需要以电子或纸质方式向辅导员报备外出详细信息，在校学生不需登记。辅导员要提醒学生合理安排行程，无故提前离校或推迟返校一律认定为旷课。
三、节假日期间，严格执行学生晚考勤管理制度。要结合放假期间的实际情况，随时掌握学生动态。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异常情况必须及时妥善处理，并按规定及时、如实上报。
四、要认真做好节前节后学生的考勤工作。中秋国庆假期除正常放假时间外，不提倡学生请亲属婚丧嫁娶以外的事假，病假不做要求。节前节后加强考勤管理，对违纪行为根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考勤管理办法》给予教育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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